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 
修正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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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09 月 26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報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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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培養本校學生具有公民意識、社會參與及奉獻服務的人生觀，強化學生具備公民

責任及社會實踐的能力，開拓生命的新視野，並依據本校「國立東華大學服務學習

課程實施辦法」及相關規定訂定本實施要點。 
第二條 課程理念與目標 

一、透過長期參與式學習，形塑學生對教育工作的信念和熱忱。 
二、藉由與本系教師的協作，理解體制內外各種教育方案的理念及作法，激發學生

的問題解決及創新思維能力。 
三、透過參與式觀察，幫助學生認識教育工作的環境、面對的問題及所需具備的能

力。 
四、提供本系學生實踐的機會，應用專業能力，並探索未來生涯發展之方向，接軌

學程之總結性評量課程。 
第三條 課程實施方式 

一、本系開設之服務學習課程分為服務學習 I（1 學分）及服務學習 II（1 學分），

應依次序修習。課程成績為 S（通過）或 U（不通過），全部通過者，始得畢

業。 
二、服務學習 I（一下開設），包括服務理念的建立、方案或機構的介紹；服務學習

II（三上開設）則為總結成果分享。服務學習 II 修課同學須於期中考週前完成

規定的服務學習時數，並繳交認證表單。授課教師於 2 週內完成學生認證表單

之查核工作，並安排學生進行成果分享。 
三、服務學習總時數為 40 小時。每次服務學習的時數，由該次服務學習提供機構或

教師認定，並記載於服務學習認證表單。 
四、為符合本系服務學習之立意，服務時數須以學生所修習之學程相關方案及場域

為主，以落實專業服務及接軌實習及實務課等總結性評量課程之目標。 
第四條 服務學習認證之場域及活動，以下列一至三項為主： 

一、本系三個學程所列舉之方案、機構或任務，以完整參與某一任務之時數為主，

俾符合課程理念。 
二、凡符合本系服務學習理念之教育機構，經教師或學生推薦並簽約後（附件二），

可成為本系之服務學習提供機構。惟學生所取得之時數，以簽約後所取得之時

數方可計入總時數。 
三、本系或校內外經常性以及臨時性的服務學習機會，經系主任核定後公告於學系

服務學習網頁（如附件三）。 
四、學生進行服務學習後，應自服務學習提供機構（或單位及教師）獲得認證表單

（如附件一）。學生應妥善保存所有的認證表單，並於修習服務學習 II 時，繳

交給授課教師查核。 
第五條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送本系課程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服務學習時數證明書 

 

 

   學生                  （學  號：          ）在學期間修

習「服務學習」課程，於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間

至本機構／單位／方案擔任志工，服務時數合計     小時。 

 

特此證明 

 

 

 

證明單位或教師：                 （機構名稱及蓋章） 

（單位主管：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證明書由機構或方案負責老師填寫 附件一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服務學習合作協議 

立協議書人：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以下簡稱甲方） 

合作機構：                                      （以下簡稱乙方） 

 

本協議目的，為鼓勵甲方學生應用課堂所學，於乙方所提供之機構進行服務學習，以培養社會

參與及奉獻服務的人生觀。 

本協議在彼此尊重、平等、合作基礎上，經甲、乙雙方協商訂定。 

合作期間由乙方指派專人擔任甲方學生之訓練、督導、及評量工作。 

甲方學生須接受乙方督導，從事服務實作。甲方學生應恪遵機構相關規定，並對乙方認定之特

定資訊負保密責任。約定服務時間如需更動，應事前通知乙方。 

服務學習期間，甲方學生如有未按乙方規定，致有損乙方之聲譽或其他不當情事等，經規勸仍

無法改善者，經報請甲方同意，得隨時終止該學生之服務學習。 

乙方應於甲方學生服務學習完畢後，依服務學習成效，填具「服務時數認證表」交予該學生，

以作為服務學習之證明。 

本協議生效自簽約日，終止日為民國      年      月      日。如有任何變更、修改、未定

事宜、或解釋疑義等，由雙方以善意共同協議之。 

本協議書一式貳份，於簽訂後，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乙份為存。 
 

立協議書人 

甲方：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

學系 
乙方：  

代表人：  代表人： 

聯絡人： 聯絡人： 

地址：974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

二段一號 
地址：  

電話： 電話： 

E-mail： E-mail：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服務學習機會之資訊表 

一、類別 

□本系   □本校   □校外 

二、機構資訊／方案資訊 

1. 機構（方案）名稱： 
2. 機構（方案）負責人： 
3. 聯絡方式： 
地址：  

聯絡人電話：                             手機： 

e-mail： 

4. 機構（方案）簡介： 

 

三、服務學習項目 

1. 服務學習工作地點： 
2. 進行時間/期間： 
3. 機構需求人數： 
4. 服務學習內容： 

 

5. 必備能力/證照： □無     □有：                                          
6. 受訓： □無    □有：                                                  
7. 學習成果評估： □無    □有：                                          
8. 其他： 

 
系主任（核章） 
 

 
 

 

附件三 


